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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指導老師



系所名稱

組別名稱
(請自取具團隊特色之創意隊名)
電子信箱



聯絡手機

團
隊
領
隊
姓     名

性別


口男  口女

訓練課程報名
(請依志願順序填入1、2、3，每梯次68名，依報名順序額滿為止。主辦單位將通知可上課梯次。)
(    ) 5月19日(日)

系所名稱
                                           (系/所)

(    ) 5月20日(一)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手機


(    ) 5月23日(四)

電子信箱


(    ) 5月24日(五)
參賽隊員二
姓     名

性別


口男  口女

訓練課程報名
(請依志願順序填入1、2、3，每梯次68名，依報名順序額滿為止。主辦單位將通知可上課梯次。)
(    ) 5月19日(日)

系所名稱
                                           (系/所)

(    ) 5月20日(一)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手機


(    ) 5月23日(四)

電子信箱


(    ) 5月24日(五)
參賽隊員三
姓     名

性別


口男  口女

訓練課程報名
(請依志願順序填入1、2、3，每梯次68名，依報名順序額滿為止。主辦單位將通知可上課梯次。)
(    ) 5月19日(日)

系所名稱
                                           (系/所)

(    ) 5月20日(一)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手機


(    ) 5月23日(四)

電子信箱


(    ) 5月24日(五)
參賽隊員四
姓     名

性別


口男  口女

訓練課程報名
(請依志願順序填入1、2、3，每梯次68名，依報名順序額滿為止。主辦單位將通知可上課梯次。)
(    ) 5月19日(日)

系所名稱
                                           (系/所)

(    ) 5月20日(一)

出生年月日
    年    月    日
聯絡手機


(    ) 5月23日(四)

電子信箱


(    ) 5月24日(五)
學生證影本黏貼處(請將參賽隊員學生證正、反面影本浮貼於本欄位)



報名費匯款單據黏貼處
匯款繳款須於本欄填入「匯款戶名」、「匯款日期」、「匯款銀行」及「帳號末五碼」並浮貼匯款單
ATM繳款須於本欄填入「轉帳戶名」、「轉帳日期」、「轉帳銀行」及「帳號末五碼」
活動聲明事項：為推廣本競賽，所有參賽者於報名時同意無償將作品智慧財產權授權主辦單位，供主辦單位相關之一切活動宣傳及成果發表。主辦單位並擁有將最後得獎作品以營利或非營利方式推廣之所有權利。
提醒您：本活動僅接受掛號郵寄報名，報名收件截止日至102年5月7日止(以郵戳為憑)，請填寫報名完整資料，與團隊成員簽名之切結書一同郵寄至：220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三段270巷1號2樓 「SAS校園資料採礦競賽專案小組」收  
※為確保報名資格，報名表內之各欄位請務必確實完整填寫。請自行影印報名資料存查。洽詢電話：02-89533707


· 同意條款
1. 參賽者於報名表上所填之資料，須為正確、真實及完整之資料，如報名之資料嗣後有變更(參賽人不得變更)時，應即刻通知主辦單位，以保持資料正確、真實及完整，維護競賽之公平性。
1. 參賽者如因提供不實資料或冒用他人名義以致於侵害他人之權利或違法時，應自負法律責任，如因此造成本公司之損害，參賽者應承擔由此造成的一切賠償之責任。
1. 參賽者同意提供個人真實資料予主辦單位及合辦單位，並充分授權主辦單位及合辦單位在本競賽相關範圍內加以適當之蒐集及利用，主辦單位並將妥善保管上開資料，當事人亦得依個資法第三條規定行使相關權利。參賽者並同意主辦單位及合辦單位不定期提供資料採礦相關就業資訊至參賽者個人電子信箱。
1. 參賽者之參賽作品均須為自行創作之作品，不得有抄襲或請他人代勞之情事發生，如有以上情事即取消參賽資格，主辦單位有權追回已獲獎者之各項獎勵與相關權益，參賽者並自行負擔法律責任。成功報名之參賽者可參加主辦單位提供為期一天的「SAS資料採礦密集訓練課程」，之後可使用SAS EM軟體在為期兩個月的參賽期間製作參賽作品。參賽者在此同意將與其參賽作品所有相關的智慧產權全權轉讓給主辦單位(賽仕電腦軟體股份有限公司)而不收取任何費用（包括但不限於署名權、使用權、修改權、創作衍生作品權、發表權、獲得報酬及轉讓給獨家協辦廠商的權利），參賽者同時在此確認其不會以任何理由對主辦單位對其參賽作品的使用及處置提起任何索賠及訴訟。
1. 得獎的參賽者將於公開舉辦之頒獎典禮領獎，主辦單位及合辦單位將分別支付獎金。得獎之參賽者請依照所得稅法第14條第1項第8類之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之獎金或給與，依同法第88條規定，應由扣繳義務人於給付時按中獎人身分辦理扣繳，中獎人如為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則應按中獎額扣取10%之扣繳稅款，惟應扣繳稅額不超過新臺幣2,000元者，免予扣繳，但應依同法第89條第3項規定列單申報主管稽徵機關及填發免扣繳憑單；中獎人如為非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則無論中獎金額多寡，均按中獎額之20%扣繳並列單申報。

[image: ]



image1.png
\ = fﬁﬂﬂ&i%?ﬂ%iﬂ Ssas

H-—,= r SASm.E#H“'ﬁEE—#—ﬁﬁg%@J 1





image10.png
\ = fﬁﬂﬂ&i%?ﬂ%iﬂ Ssas

H-—,= r SASm.E#H“'ﬁEE—#—ﬁﬁg%@J 1





